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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未接受处理的交通违法案件处罚前告知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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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措施凭证编号/违
法处理通知书编号

530802697007893X

5308026970078951
5308026970084693

5308026970091700

5308026970115394

5308026970115449

5308026970118067

5308026970115438

5308026970169558

5308026970264477

5308026970274652
5308026970274674

530802697027704X

5308023970288322

5308023970294130

530802697027122

530802697022686

530802697021508

530802697017979

530802697017222

530802697016834

530802697010151

530802697008686

530802697005673

530802697005671

530802697002833
530802397031073X

530802697024037

530802697021805

530802697014567

530802697012612

530802697009038

530802697008415

530802697008413

530802697008412

当事人
姓名

郭毅

吕自云

李存雄

张文选

陈加强

罗钰情

杨子然

童涛涛

徐然伟

林帆

陈星云

张宇娜

李云

陶承尧

祁玉灵

王静涵

唐就兴

李春梅

罗庭思

孙阳涛

刀红斌

李瑞轩

杨代全

朱浪

李天佑

马平川

吕沅玻

周洁祥

姚帅

彭升

阿德章

白云芳

顾智鑫

白发平

许百平

身份证号码

532701********0019

532701********0011
532725********1212

532723********3379

532722********0916

532725********212X

532325********0937

532701********0310

532725********2730

532701********0316

530802********0317
532722********0923

532723********215X

532725********0619

532722********1126

530825********0027

441324********0313

532724********0347

532722********1935

530326********0655

532723********5439

530802********2419

532701********0338

532723********5430

530824********2117

530802********0317
532701********001X

532701********0316

532701********2439

530802********1515

532725********3311

532723********4223

530802********0314

532723********2112

532723********3612

违法时间

2024 年 6 月 9 日

2024 年 6 月 9 日

2024 年 6 月 10 日

2024 年 6 月 11 日

2024 年 6 月 13 日

2024 年 6 月 13 日

2024 年 6 月 14 日

2024 年 6 月 13 日

2024 年 6 月 19 日

2024 年 6 月 28 日

2024 年 6 月 29 日

2024 年 6 月 29 日

2024 年 6 月 30 日

2024 年 6 月 21 日

2024 年 6 月 21 日

2024 年 6 月 29 日

2024 年 6 月 25 日

2024 年 6 月 24 日

2024 年 6 月 20 日

2024 年 6 月 19 日

2024 年 6 月 19 日

2024 年 6 月 12 日

2024 年 6 月 10 日

2024 年 6 月 6 日

2024 年 6 月 6 日

2024 年 6 月 3 日

2024 年 6 月 24 日

2024 年 6 月 26 日

2024 年 6 月 24 日

2024 年 6 月 17 日

2024 年 6 月 15 日

2024 年 6 月 11 日

2024 年 6 月 10 日

2024 年 6 月 10 日

2024 年 6 月 10 日

违法地点

石 龙 路 第 五 小
学前路段

石 龙 路 第 五 小
学前路段
振 兴 大 道 人 民
路口

宁 洱 大 道 金 孔
雀加油站

宁 洱 大 道 金 孔
雀加油站

宁 洱 大 道 金 孔
雀加油站

石 龙 路 五 小 门
口

宁 洱 大 道 金 孔
雀加油站

宁 洱 大 道 老 四
中加油站

普 洱 大 道 辅 道
水云间门口

宁 洱 大 道 老 四
中加油站
宁 洱 大 道 老 四
中加油站

策磨线（思澜路
南段收费站）

茶 城 大 道 民 族
街路口

茶 城 大 道 雅 侎
之星路口

普洱大道（茶马
古城）

茶 城 大 道 与 人
民 路 交 叉 口 民
族村路段

茶城大道（民族
村路口）

张掖—孟连（张
孟线）3476 公里
1 米（倚 象 镇 路
段）

张掖—孟连（张
孟线）3546 公里
300 米
茶城大道（民族
村路段）
石 龙 东 路 与 普
洱 大 道 交 叉 口
500 米（五 小 门
口）

茶 城 大 道 与 人
民路交叉口

普 洱 大 道 辅 道
（市一中天桥）

普 洱 大 道 辅 道
（市一中天桥）

普 洱 大 道 与 鱼
水路交叉口
同 心 路 兴 旺 农
贸市场门口

振 兴 大 道 思 亭
集 贸 市 场 公 交
车站台

振 兴 大 道 思 亭
路 集 贸 市 场 公
交站台

普 洱 大 道 辅 道
与 白 云 路 交 叉
口

振 兴 大 道 普 洱
人家路段

振兴大道 4 号公
交车站台

普 洱 大 道 茶 马
古城路段

普 洱 大 道 茶 马
古城路段

振 兴 大 道 思 亭
集 贸 市 场 公 交
车站台

违法事实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
驾驶机动车的；上道路行驶的
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
格标志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未取得
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
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
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
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
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
驾驶机动车的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的；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
驾驶机动车的；驾驶未悬挂机
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
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摩
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的；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不 按 规 定 时 限 申 请 注 册 登 记
的；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
的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
驾驶机动车的；驾驶校车、中型
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
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驶超
过规定时速百分之十以上未达
到百分之二十的（限速 ≦60 公
里/小时）

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
的有关技术参数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
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
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
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即驶离，
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驾
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
驶机动车的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
驾驶机动车的；驾驶摩托车不
戴安全头盔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
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
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
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
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下简称《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云南省道
路交通安全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省条例》）

处罚理由和依据

郭毅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款，《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郭毅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未申领）检验合格标志的违
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省条例》第七十五条第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
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郭毅作出罚
款四百五十元的处罚。
吕自云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李存雄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张文选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一千
元的处罚。张文选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
第二款，《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
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张文选作出罚款一千五百元的处罚。
陈加强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陈加强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法了《安全法》第五十一
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陈加强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罗钰情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罗钰情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法了《安全法》第五十一
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罗钰情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
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三条、《实施条例》第
十六条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八条第四项、《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罗钰情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杨子然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杨子然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法了《安全法》第五十
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杨子然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
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三条、《实施条例》
第十六条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八条第四项、《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
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杨子然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童涛涛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款，《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

徐然伟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款，《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徐然伟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法了《安全法》
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徐然伟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林帆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条
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林帆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法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
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
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林帆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陈星云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张宇娜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李云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
款，《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李云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
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九十条，《省条例》第七十八条第十九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
百元的处罚。以上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云作出罚款六
百元的处罚。
陶承尧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一千
元，暂扣驾驶证六个月的处罚。
祁玉灵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一千
元，暂扣驾驶证六个月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省条例》
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二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之
规定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祁玉灵作出罚款一千零五十元的处罚。
王静涵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
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王
静涵作出罚款二百五十元的处罚。
唐就兴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省条
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轻便摩托车载人的，违反《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第三项之规定，根
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省条例》第七十一条第一款，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唐就兴作出罚
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李春梅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根
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不按规定时限申请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违反《省
条例》第九条之规定，根据《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三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春
梅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罗庭思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省
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驾驶校车、中型以上载客载货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行
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十未达到百分之二十的（限速≦60 公里/小时），违反了《安全法》第四十二条、《实施条例》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之规
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省条例》第八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一百元的处罚，以上二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
春梅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孙阳涛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的有关技术参数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六条第一项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七十
九条，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刀红斌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李瑞轩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
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
瑞轩作出罚款二百五十元的处罚。
杨代全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
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二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杨
代全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朱浪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李天佑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
的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
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两项违法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李
天佑作出罚款二百五十元的处罚。
马平川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吕沅玻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一条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一千九百
元，暂扣驾驶证六个月的处罚。
周洁祥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
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二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第五十条第一款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周洁祥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姚帅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的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四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
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
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二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
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姚帅作出罚款五百五十元的处罚。

彭升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第
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阿德章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实
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拟做出四百元的处罚；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驾驶人拒绝立
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违法行为，违法了《安全法》第五十六条、《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三、《省条
例》第七十五条第七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二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之规定》第五十条第一
款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阿德章作出罚款四百五十元的处罚。

白云芳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实
施条例》,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二项之规定，拟做出罚款四百元的处罚；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
据《安全法》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二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白云芳作出罚款四百五十元的处罚。
顾智鑫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
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以上二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
定》第五十条第一款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顾智鑫作出罚款二百五十元的处罚。

白发平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

许百平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摩托车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根据《安全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省条例》
第八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百元的处罚；不戴安全头盔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五十一条之规定，根据《安全法》
第九十条及《省条例》第七十六条第十六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五十元的处罚；驾驶未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公路客运汽车、旅游客
运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以外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违反了《安全法》第十三条、《实施条例》第十六条之规定，根据《机动车登记
规定》第七十八条第四项、《省条例》第八十条第二项之规定，拟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以上三项违法行为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
理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款分别裁决，合并执行，拟对许百平作出罚款七百五十元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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